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1 月 17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      席：傅玉香主任                              紀錄：王玉櫻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04年 11月 03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討論本學系核

心能力對應權重表。 

照案通過如附件，續送

系務會議。 
應用日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   

    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傅玉香   

案  由：本學系 104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應聘履歷表及課程資料，

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 104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辦理。 
二、104 學年申請業師協同授課之課程有：劉育俊老師擔任之「日本經

濟」、「日本企業」、「商業日文文書習作(一)」、「商業日文文書習作

(二)」，陳君慧老師擔任之「秘書實務日語」，以及傅玉香擔任之「新

聞日語(一)」、「進階筆譯(二)」，共計五名業師參與協同教學。 
三、104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續送系務會議。 

提案二                                          提案人：傅玉香   

案  由：本學系必修學分之調降，請 討論。 

說  明： 
一、「100 學年度技術學院評鑑計畫」中，評鑑委員建議事項中有關課程規劃部分，

簡錄如下： 



3.宜分別與國際企業系、休閒系納入協調「國際企業日語學程」及「休閒日語學

程」之開課時間，避免修課衝堂，影響修習意願。4.繼續升學或出國交換留學的

學生人數不多，建議因應技職體系學生畢業即就業之需求，酌增可提升「經貿」

或「觀光服務業」日語能力之課程。5.97～99 學年度畢業學分數分別為 145、145、

143 學分，其中共同必修 16 學分，專業必修 76～78 學分，選修課 41 個學分中，

系選修課占 33 學分，學生可自由選讀的空間有限。為增強學生多元選擇，建議

可考量降低部分必修課程，以增加學生選擇空間。 

【本系目前的學分結構：本學系自 104 學年度入學生起，畢業總學分

下降為 139 學分，其中專業必修下降為 72 學分、選修下降學為 39 學

分，需含本學系所開選修下降為 31 學分。】 
二、如要改善上述事項，本系在學分調降、排課方面，就必須做一些配合，

另外，考量未來預定進行一學期之實習課程安排，大四課程必須進行

大幅度修改，亦即不可有必修課程，以及需另設一門 9 學分之實習課

程。 

決  議：意見尚待整合，持續列管。 

提案三                                          提案人：傅玉香   

案  由：本學系學生申請免修日文課程施行要點，請 討論。 

說  明： 

一、此項制度也是為了前述鼓勵學生修習學程的措施之一。 

二、未來的就業市場強調的是跨領域的知能，如果大一新生進來就已具備

N3、N2、N1 之日文能力，系上可否站在給予學生多元學習的空間，

給予免修大一某些基礎日語課程的開放性空間。 
三、一如已於會議前寄送給老師的參考資料，這樣的免修制度本學系非首

例，實際上，台灣大學、銘傳大學、致理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

等學校皆已實施相關免修制度。 
四、要點草案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續送系務會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中午 12 時 30 分。 
 



【附件一】





























 附件二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申請免修日文課程施行要點草案條文說明表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使本校日語優異學生有機會免修基礎日語

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以提升學習效果，特

訂定「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申請免修日文課程施

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自105學年度(含)入學之學

士班學生。應用日語學系學生(含轉學生、轉

系生)須於入學前通過語言測驗訓練中心舉辦

之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並於入學年度開學後

二週內提出申請，始得申請規定之免修課程。 

 外系學生於申請雙主修本學系、本學系輔系或

學程之前通過語言測驗訓練中心舉辦之JLPT

日本語能力試驗者，於申請學年度開學後二週

內提出申請，始得申請規定之免修課程。 

實施對象。 

 

第三條   凡符合前項資格者，依其通過 JLPT 日本語能

力級別，得申請免修以下課程，但須以其他本

學系日語選修課程學分取代。 

 

單位 證照名稱 免修課程名稱 

語言測驗

訓練中心

舉辦之

JLPT 日

本語能力

試驗 

日本語能

力試驗N3 

日語（一）、 

日語聽力練習（一）、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能

力試驗

N2(含)以

上 

日語（一）（二）、日語聽

力練習（一）、日語會話（一） 

 

對應課程說明。 

第四條   得申請免修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填妥「日文

課程免修申請表」後，連同證照正本、影本，

繳交至應用日語學系辦理。 

辦理方式。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要點修正方式。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申請免修日文課程施行要點草案全文 

104年  月  日本學系104 學年度第1學期第  次  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日語優異學生有機會免修基礎日語課程，充分運用教育資源以 

         提升學習效果，特訂定「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申請免修日文課程施行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自105學年度(含)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用日語學系 

學生(含轉學生、轉系生)須於入學前通過語言測驗訓練中心舉辦之 

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並於入學年度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始得申請 

規定之免修課程。 

 外系學生於申請雙主修本學系、本學系輔系或學程之前通過語言測驗訓練

中心舉辦之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者，於申請學年度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始得申請規定之免修課程。 

第三條   凡符合前項資格者，依其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級別，得申請免修以下課

程，但須以其他本學系日語選修課程學分取代。 

 

單位 證照名稱 免修課程名稱 

語言測驗訓練

中心舉辦之

JLPT 日本語

能力試驗 

日本語能力試驗N3 
 

日語（一）、日語聽力練習（一）、

日語會話（一） 
日本語能力試驗

N2(含)以上 
日語（一）（二）、日語聽力練習

（一）、日語會話（一） 

 

第四條   得申請免修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填妥「日文課程免修申請表」後， 

連同證照正本、影本，繳交至應用日語學系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應用日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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